
1 

 

 
 

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 
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 

 
日期： 2 0 1 7 年 1 1 月 2 3 日（星期四）  
时间：下午 2 时 3 0 分  
地点：九龙观塘观塘道 3 9 2 号创纪之城 6 期 2 0 楼 0 5 - 0 7 室  
  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
出席者：  

 
委 员  

 
张 琪 腾 先 生 （ 主 席 ）  金  坚 女 士  
吕 东 孩 先 生 （ 副 主 席 ） 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
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颜 汶 羽 先 生  
毕 东 尼 先 生  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 
陈 俊 杰 先 生  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M H  
陈 华 裕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
郑 景 阳 先 生  谭 肇 卓 先 生  
郑 强 峰 先 生  谢 淑 珍 女 士  
张 姚 彬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
何 启 明 先 生  黄 春 平 先 生  
洪 锦 铉 先 生 ,  M H 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陈 嘉 欣 女 士  张 嘉 欣 女 士  
张 家 华 先 生   

 
政 府 部 门 代 表  

 
李 树 邦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 
黄 金 华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（ 区 域 东 ） 3  
张 富 源 先 生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观 塘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1  
林 洁 芸 女 士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四 )  
赵 广 坚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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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 洁 芝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（ 地 区 管 理 ）  
李 贤 斌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（ 区 议 会 ）  
冯 国 富 先 生  房 屋 署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乐 华 南 ) ( 1 )  

 
协 助 讨 论 有 关 议 程 项 目 的 政 府 部 门 及 机 构 代 表  

 
议程项目 II－鲤鱼门风灾后的跟进工作  

 
陈 国 梁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工 程 组  

工 程 师 1  
陆 英 奇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工 程 组  

高 级 工 程 督 察 (九 龙 )  
郑 志 荣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工 程 组  

工 程 督 察  (九 龙 ) 2  
洪 家 驹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海 港 工 程 部  

工 程 师 /维 修 1 A  
 
 

秘 书  
 

周 步 田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（ 区 议 会 ） 4  
 
 
缺席者：  
 

委 员  
 
陈 耀 雄 先 生  邓 咏 骏 先 生  
徐 海 山 先 生 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何 荣 添 先 生  罗  静 女 士  
李 亦 晋 先 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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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鲤鱼门风灾后的跟进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2 / 2 0 1 7 号）  
 
3 .  主 席 欢 迎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工 程 组 工 程 督 察 (九 龙 ) 2 工 程 师 1 陈 国 梁 先

生 、高 级 工 程 督 察 (九 龙 )陆 英 奇 先 生 及 工 程 督 察 (九 龙 ) 2 郑 志 荣 先 生 ，以 及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海 港 工 程 部 工 程 师 /维 修 1 A 洪 家 驹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4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萧 洁 芝 女 士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洪 家 驹 先 生 及 民 政 事

务 总 署 陆 英 奇 先 生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5 .  三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5 . 1  委 员 表 示 ，鲤 鱼 门 的 居 民 已 于 2 0 1 7 年 11 月 1 9 日 召 开 居 民 大

会 ，居 民 肯 定 部 门 风 灾 后 的 跟 进 工 作 ，相 信 各 项 措 施 将 有 助

改 善 该 区 的 防 灾 能 力 ，希 望 能 赶 及 于 下 年 风 季 前 完 成 。如 果

将 来 有 居 民 或 机 构 表 示 有 意 增 设 档 水 板 ，希 望 部 门 会 视 乎 情

况 作 出 协 助 。 委 员 亦 请 部 门 关 注 篮 球 场 外 明 渠 的 疏 水 问 题 ，

而 天 后 庙 及 垃 圾 站 附 近 亦 可 考 虑 加 建 混 凝 土 墙 。另 外 ，石 矿

场 附 近 可 能 属 古 物 古 迹 办 事 处 列 为 古 物 古 迹 的 范 围 ，但 亦 希

望 当 局 可 以 检 视 可 行 的 防 洪 措 施 ；  
 

5 . 2  委 员 表 示 理 解 石 矿 场 一 带 居 民 的 忧 虑 ，鼓 励 部 门 与 古 物 古 迹

办 事 处 沟 通 ， 争 取 落 实 防 洪 措 施 ， 让 居 民 安 心 ； 以 及  
 

5 . 3  委 员 认 为 当 局 多 个 部 门 的 合 作 应 对 风 灾 ，以 及 跟 进 风 灾 后 的

工 作 ，效 果 理 想 ，并 鼓 励 部 门 按 时 落 实 各 项 措 施 ，并 促 请 部

门 关 注 石 矿 场 一 带 ， 为 附 近 的 居 民 作 适 当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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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萧 洁 芝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工 程 组 的 建 议 工

程 已 包 括 处 理 篮 球 场 外 的 排 水 渠 淤 塞 问 题 。署 方 在 进 行 设 置 天 后 庙 及 垃 圾

站 附 近 混 凝 土 墙 的 工 程 设 计 时 ，会 充 分 考 虑 居 民 的 意 见 。另 外 ，区 议 会 早

前 已 通 过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，重 铺 通 往 旧 石 矿 场 的 一 小 段 斜 路 。至 于 ，在

鲤 鱼 门 范 围 其 他 位 置 建 设 防 洪 设 施 的 建 议 ， 须 待 咨 询 古 物 古 迹 办 事 处 后 ，

再 交 由 相 关 部 门 作 进 一 步 研 究 。  
 
7 .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洪 家 驹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部 门 备 悉 委 员 就 两 个 位 置 堆 石

的 建 议 ， 会 后 会 就 细 节 磋 商 及 更 新 工 程 设 计 。  
 
8 .  两 名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如 下 ：  
 

8 . 1  委 员 表 示 ，风 浪 并 非 一 时 一 日 ，居 民 不 宜 年 年 于 风 季 为 生 命

财 产 的 安 全 而 担 忧 ，长 远 而 言 ，应 考 虑 安 排 迁 离 及 安 置 该 区

居 民 ； 以 及  
 

8 . 2  委 员 表 示 ，过 往 多 年 ，政 府 并 未 有 如 此 大 规 模 地 强 化 该 区 的

防 洪 措 施 ，相 信 今 次 拟 议 的 措 施 落 成 以 后 ，该 区 的 抗 灾 能 力

将 不 同 往 日 ；委 员 亦 表 示 ，居 民 理 解 有 轮 候 公 屋 的 选 择 ，而

居 民 依 然 选 择 留 在 鲤 鱼 门 ，相 信 各 有 其 因 由 ；委 员 最 后 补 充 ，

希 望 就 是 次 改 善 工 程 ， 顺 带 考 虑 美 化 垃 圾 收 集 站 。  
 
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拟 议 的 工 程 为 居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提 供 保 障 ， 希 望 赶 及 在 下

年 风 季 前 落 实 。就 石 矿 场 附 近 一 带 的 需 求 ，主 席 希 望 部 门 可 以 与 古 物 古 迹

办 事 处 沟 通 。  
 
1 0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2 0 1 7 / 1 8 年度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计划拨款申请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3 / 2 0 1 7 号）  
 
1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议 项 I I I 及 IV 将 讨 论「 2 0 1 7 / 1 8 年 度 小 区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

动 计 划 」 及 「 2 0 1 7 / 1 8 年 度 观 塘 区 防 火 活 动 」 拨 款 申 请 。 他 提 醒 委 员 须 在

开 始 讨 论 此 议 项 前 作 出 利 益 申 报 ，委 员 可 在 同 一 张 利 益 申 报 表 格 上 申 报 与

各 团 体 的 联 系 或 现 任 职 位 。  
 
1 2 .  秘 书 读 出 《 观 塘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的 相 关 规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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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主 席 提 醒 ，所 有 作 出 利 益 声 明 的 个 案 连 同 主 席 的 裁 决 均 会 记 录 在 会

议 记 录 内 。 倘 任 何 委 员 未 能 遵 守 《 常 规 》 的 规 定 申 报 利 益 ， 可 遭 区 议 会

告 诫 或 谴 责 ， 该 等 告 诫 或 谴 责 均 须 记 录 在 区 议 会 的 会 议 记 录 内 。  
 
1 4 .  委 员 就 是 项 拨 款 申 请 作 出 的 利 益 申 报 及 级 别 如 下 ：  
 

委 员  团 体  职 位  
利 益 申  
报 级 别  

金 坚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柯 创 盛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 常 务 理 事  第 二 级  
洪 锦 铉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 秘 书 长  第 二 级  
苏 丽 珍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 副 会 长  第 二 级  
黄 春 平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主 任  第 二 级  
陈 俊 杰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
颜 汶 羽 委 员  
九 龙 社 团 联 会  
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

副 秘 书 长  
委 员  

第 二 级  

张 姚 彬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郑 强 峰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小 区 发 展 主 任  第 二 级  

欧 阳 均 诺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陈 华 裕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副 主 任  第 二 级  
黎 树 濠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顾 问  第 一 级  
谭 肇 卓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观 塘 地 区 委 员 会  项 目 主 任  第 二 级  

 
主 席 按《 财 务 及 行 政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1 5 / 2 0 1 7 号 》处 理 利 益 申 报 三 级 制 的 安

排 作 出 裁 决 ， 裁 定 利 益 申 报 个 案 属 第 一 级 别 的 相 关 委 员 仍 可 参 与 有 关 的

讨 论 、 决 议 及 投 票 ； 而 属 第 二 级 别 的 委 员 则 须 在 讨 论 相 关 活 动 申 请 时 须

保 持 缄 默 ， 而 且 不 可 参 与 该 项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。 另 外 ， 陈 华 裕 委

员 于 讨 论 议 项 I I I 及 IV 时 自 行 避 席 。  
 
1 5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 6 .  委 员 通 过 文 件 及 拨 款 1 9 9 , 4 1 4 . 4 元 。  
 
 
I V .  2 0 1 7 / 1 8 年度观塘区防火活动拨款申请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4 / 2 0 1 7 号）  
 
1 7 .  在 席 委 员 并 无 作 出 任 何 利 益 申 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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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 9 .  两 名 委 员 认 为 此 项 活 动 拨 款 原 意 为 协 助 两 个 寮 屋 区 ，秘 书 处 日 后 邀

请 团 体 申 请 拨 款 时 ， 可 考 虑 明 确 交 待 拨 款 的 目 标 和 理 念 。 观 塘 民 政 事 务

处 赵 广 坚 先 生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 
2 0 .  委 员 通 过 文 件 及 拨 款 4 4 , 8 6 4 元 。  
 
 
V .  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2 0 1 7 / 1 8 年度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5 / 2 0 1 7 号）  
 
2 1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2 2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 
V I .  其他事项  
 
2 3 .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 
 
V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2 4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8 年 1 月 3 0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2 5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2 5 分 结 束 。  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 
2 0 1 8 年 1 月     


